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新院项目室外景观工程（施工）

招标补充通知

 

                                                                    招标项目编号：E3501050102802046001

各投标人：

招标人(招标代理单位)对招标项目编号为E3501050102802046001《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新院项目室外景观工程（施工）》招标文件进行澄

清、修改、补充如下：

1、 本项目招标文件第1章招标公告第2.3条款中原“其中，用于确定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职称等级的相关数据：招标控制价＞2700万元；

用于确定类似工程业绩的相关数据：招标控制价＞2700万元。”修改为“其中，用于确定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职称等级的相关数据：单项

合同额＞1200万元；用于确定类似工程业绩的相关数据：招标控制价≥1200万元”。

2、招标文件第1章及第2章第1节中监督机构联系电话，原“0591-87822105”修改为“0591-83975129”。

3、根据闽建综〔2025〕3号文规定，自2025年9月28日起，暂停开展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和评价，并暂停公布每个季度企业信用评价

结果和信用排名。故删除本项目招标文件第3章第2节第7.1条款第（1）点，即删除“（1）通过福建省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系统查询本招

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当日的拟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企业信息和相关人员信息，无法查询到或查询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应当否决其投标。上

述所称的企业信息为投标人的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上述所称的相关人员信息为投标人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姓

名、职称编号、职称专业、职称类型”内容。

4、根据《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工程款支付担保管理实施办法（2025年版）》（闽建〔2026〕2号）规定，本项目招标文件

第4章第3节专用合同条件增加1点支付担保，即“支付担保：（1）招标人在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提交等额的工程款支

付担保。（2）支付担保采用银行保函或工程担保或建设工程保证保险的方式。（3）中标人未按招标人要求提供符合要求的履约担保前，招标

人有权不予提供支付担保。（4）因中标人原因导致工期延长的，继续提供支付担保所增加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5）支付担保的担保人与中

标人提供的履约担保的担保人不为同一人”。

当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本补充通知内容作为《招标文

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招标人：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单位：福建省闽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4月29日 


